附件3
xx个人信息表
	姓名
	
	院校及专业
	
	学习形式
	全日制\非全日制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籍贯
	
	出生地
	
	民族
	

	学习
经历
	从高中学习经历填起

填写格式为：

   年   月-   年   月于   院校   院系/专业，取得   学历/学位

	工作
经历

（含学生
工作）

	填写格式为：

   年   月-   年   月担任     机构    职务

	实习

实践
经历
	

	获奖

情况
	请列明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情况，注明荣誉或奖励名称、授予或表彰机构名称、授予或表彰时间。

	学术
研究
情况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责任声明：本人对所填报信息之真实性予以保证，否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栏，要填写填表时的真实情况，主要是本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有关情况。

2.称谓、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职务要填写准确。称谓的写法要规范：配偶为妻子、丈夫，子女为儿子、女儿，多子女为长子、次子、三子、长女、次女、三女等，父母为父亲、母亲。

3.亲属中现任或曾任副厅局级（或相当副厅局级）职务以上的重要社会关系要如实填写（重要社会关系范围为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已去世、已退休的，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取得外国国籍、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等特殊情况在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

4.如有符合《公务员回避规定》第五条情形的，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公务员回避规定
第五条  公务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本规定所列亲属关系，包括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

本规定所称直接隶属，是指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同一领导人员，包括同一级领导班子成员；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上一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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